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宁波恒略智汇营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

被出具警示函措施之风险提示公告 

宁波恒略智汇营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略智汇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《关于对宁波恒略

智汇营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文号：【2019】6 号），

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“经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 

你公司至今未披露 2018 年半年度报告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、《非上市公众

公司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信息披露》第四条、第五条。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

督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，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” 

主办券商已将《关于对宁波恒略智汇营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

措施的决定》以邮件、微信等方式通知公司、董事及其高管，主办券商已经履行

了对恒略智汇的持续督导义务，已督促恒略智汇在规定的时间内披露定期报告。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 3 月 20 日 


